
专题【维权】12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E—mail:ldwbwq@126.com│校对 张旭│美术编辑刘红颖│本版编辑 赵新政│２０17年 2月 24日·星期五

因企业改制、 停产等原因 ，
一些劳动者离开单位。 由于长期
失联， 有单位认为可以终止其劳
动关系并取消其相关待遇 。 然
而， 这种做法不妥。 因为， 长期
失联不代表职工的相关待遇可以
说没就没！

通知送达不到位， 解除
劳动关系法律不认

【案例】 刘艳入职某生猪定
点加工公司后， 因身患疾病， 公
司研究决定 ： 准其回家治疗养
病。 此后几年， 他未上班。 2015
年4月12日， 公司两次通知他回
单位上班， 但他均未回应， 也没
与公司联系。 公司于2015年6月1
日起， 不再为其发基本工资， 也
不再缴纳社保费。 2016年10月19
日， 公司申请仲裁， 请求确认双
方从2015年6月1日起解除劳动关
系 。 仲裁委以双方法律关系明
确， 事实清楚， 不适合劳动仲裁
为由， 不予受理。 公司提起诉讼
后， 法院予以驳回。

【评析】公司有权随时要求刘
艳上班， 但必须依据法定程序进
行。 即以书面形式直接送达其本
人， 本人不在的情况下才可以采
用其他方式送达。本案中，公司虽
两次发出书面通知， 但刘艳均否
认收到通知。此种情形下，公司不
能证明通知确已向刘艳送达，故
其主张不会得到法律支持。

十年未上班， 社保不能
说停就停

【案例】 周刚于1998年7月入
职某印染厂， 第二次签订的劳动

合同期限为10年。 2010年10月周
刚下岗 ， 期间只领取生活费 。
2011年7月30日双方劳动合同到
期后未续签。 期间， 印染厂改制
为印染有限公司 。 改制方案规
定 ， 公司接受原企业的全部职
工。 公司未书面通知周刚办理安
置手续， 为其继续发放生活费至
2010年3月、 缴纳社会保险费至
2011年12月止。 不过， 公司曾于
2010年1月29日在报纸上通知周
刚15日内来公司办理安置手续，
其后又再次在报纸上通知周刚于
登报之日起7日内到公司领取个
人续保手续。

周刚于2015年1月申请仲裁，
仲裁委以超过仲裁时效不予受
理。 周刚又诉至法院， 要求确认
与公司存在无固定期限劳动关
系， 并判令公司继续为其缴纳社
保费用 、 支付其被拖欠的工资
等。 法院依法确认双方存在劳动
关系， 驳回其他诉讼请求。

【评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 （二 ）》 中规定 ：
“因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产生
的争议， 用人单位不能证明劳动
者收到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书
面通知时间的， 劳动者主张权利
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时”。 据
此， 周刚的诉讼请求未超过法定
的时效期间。

公司虽然在报纸发布了通
知， 但法律规定， 劳动合同的解
除必须书面通知劳动者本人， 故
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不
具有法律效力。 尽管双方于劳动
合同期满后未续签合同， 但公司

仍定期向周刚发放生活费、 缴纳
社保费， 应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劳
动关系。

停缴社保金多年， 未必
视为劳动关系解除

【案例】 陈某系某机器制造
公司职工， 1999年因企业效益不
好不再上班 。 2012年4月 29日 ，
该公司破产还债， 但安置职工名
单中没有他的名字。 他要求清算
组给予安置， 经查阅档案， 发现
公司于2007年初已停止为陈某缴
交社会保险 ， 并注明其自动离
职。 据此， 清算组拒绝对陈某进
行安置 。 陈某将清算组告至法
院， 请求判令清算组对其进行安
置， 最终得到法律支持。

【评析】 《劳动法》 第26条、
第27条规定： 劳动者有不能胜任
工作等三种情形时， 用人单位可
以解除劳动合同， 但是应当提前
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
人。 用人单位濒临破产进行法定
整顿期间或者生产经营状况发生
严重困难， 确需裁减人员的， 应
当提前30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
说明情况， 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
意见 ， 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
后， 可以裁减人员。 而本案中清
算组仅凭公司停缴职工社保费用
就认定已解除陈某的劳动关系，
不符合上述规定。 所以， 应认定
陈某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医疗期后未请假， 劳动
合同不能说解除就解除

【案例】 曹胜利在公司被人
摔伤 （非工伤） 后住院治疗， 但

他在整个医疗期内， 以及医疗期
后继续治疗过程中， 一直未正式
向单位请假。 为此， 公司从其未
上班之日起停发工资， 并于其医
疗期满后的第6日， 要求他在3个
月治疗期期满后7日内到公司办
理离职手续， 否则按照自动离职
处理。

曹胜利回应称 ， 他尚未出
院， 无法上班， 不同意离职。 一
周后， 公司向其发出书面解除劳
动合同通知。

【评析】 劳动者享受医疗期
待遇， 是法律、 法规的强制性规
定， 在用人单位知情的情况下，
不以劳动者必须请假为前提。 本
案中， 曹胜利在医疗期满后虽未
履行续假手续， 但公司知道其仍
需继续住院治疗。 在此情形下，
公司以其旷工为由解除合同是违
法的， 且不具有法律效力。

《劳动合同法》 第40条规定：
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
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
作， 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
安排的工作的， 用人单位提前30
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
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
后，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由此可
见，劳动者在医疗期结束后，用人
单位若解除合同，必须经过协商，
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且劳动者“不
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
作的”，方可解除劳动合同，并依
法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 而
这家公司既未与曹胜利协商，也
未为曹胜利另行安排别的工作，
就擅自单方解除合同， 显然与上
述法律规定相悖。 （杨学友）

■有问必答

提问： 建筑劳务公司农民工 张建友 回答：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于益

我该在哪里申请仲裁？ □本报记者 王香阑

建筑劳务公司农民工 张建
友： 我是河北人，2015年4月在四
川打工时， 老乡说有个建筑工地
正在招人， 便跟他去了那家建筑
公司。我们两人都被聘用，当时还
签订了劳动合同， 约定工程竣工
后合同终止。随后，我们跟建筑公
司的一个负责人来到北京郊区一
工地干活。原来，该工程是这家建

筑公司参与承建的。
2016年8月 ， 我在上班时受

伤，后被鉴定为工伤捌级。自我受
伤在家休养期间， 公司既没发放
工资，也未缴纳社会保险，现在我
想申请劳动仲裁， 请问我应该到
四川还是在北京申请劳动仲裁？

于益： 您好，《劳动争议调解
仲裁法》 第21条规定：“劳动争议

由劳动合同履行地或者用人单位
所在地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管
辖。 双方当事人分别向劳动合同
履行地和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
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的 ,由
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争议仲裁
委员会管辖。 ”从您介绍的情况来
看， 您既可以在劳动合同履行地
北京的有关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申请仲裁， 也可以在用人单位所
在地四川的有关劳动争议仲裁委
员会申请仲裁。

□本报记者 李一然

1.5万元修车款引官司 法院为啥判车主再付全款

职职工工““失失联联””还还应应享享有有待待遇遇吗吗？？

日前， 海淀区法院审理一起
因维修车辆引发的维修费纠纷
案。 车主张先生因无证据证明自
己已经支付1.5万元修车款 ， 故
法院判决其按照 《维修服务委托
书》 约定向4S店支付全额维修费
23835元。

事情起因于 2015年 9月份 ，
张先生的现代牌汽车因进水送到
该4S店维修 。 因此车未上涉水
险 ， 修理发动机的费用无法理
赔。 于是， 张先生与4S店业务员
户某、 丁某私下商量过如何理赔
等问题。

此后 ，4S店起诉称 ，2015年9
月25日，张先生与其签订《维修服
务委托书》，约定本店对张先生的
车辆进行维修并更换发动机。 10

月29日维修完毕， 各项费用共计
23835元。当日，张先生将车提走，
但未结账。随后，4S店多次催要欠
款，张先生至今未予支付。故4S店
起诉要求张先生支付车辆维修
费，以及逾期付款的利息。

庭审中， 张先生对4S店陈述
的事实过程无异议， 但称其在修
车过程中， 4S店业务员李某提出
可以少给一部分。 两人商量后，
张先生同意支付1.5万元维修费，
并在提车时将钱交给了李某。 因
此， 不同意4S店的诉讼请求。 不
过， 张先生对自己这项主张没有
提交任何证据予以佐证。

4S店申请证人， 即业务员李
某、户某、丁某出庭作证。户某、丁
某称其曾听说过张先生与李某有

1.5万元钱的纠纷，但不知道具体
内容。 李某称自己没有收张先生
的钱。 由于李某系该争议的利害
关系人，法院依照有关法律规定，
对李某关于未收到张先生1.5万
元维修费的陈述不作认定。

海淀法院审理后认为， 依法
成立的合同， 受法律保护， 对当
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当事人应
当全面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 本
案中， 张先生将车辆交至4S店要
求维修， 4S店接受其维修服务委
托， 并实际履行了维修义务， 因
此张先生与4S店之间已形成修理
合同关系。 该合同关系系双方当
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亦未违反
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应认定为合法有效。

鉴于4S店已依约履行修理义
务 ， 张先生对维修事实没有异
议， 故法院认为其应履行相应的
给付维修费用的义务。

张先生虽以维修费用已支付
给4S店工作人员李某为由， 拒绝
支付修理费用， 但其未能提供相
应证据证明自己的抗辩主张， 故
法院对此抗辩事由不予采纳。

由于4S店未严格按照工作流
程确认是否已实际支付维修费用
即将车辆交付车主提走， 其自身
亦存在管理漏洞， 对造成本案纠
纷亦负有一定责任， 故法院对其
要求张先生给付逾期付款利息的
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最终， 法院判决张先生给付
4S店全额维修费用。

为提高市场占有率， 赢
得更多的市场竞争机会， 经
营者不断推出吸引消费者的
广告宣传用语， 提高消费者
消费欲望和购买力。 但是一
些不法商家为了争取更多的
机会 ， 使用了所谓 “国家
级”、 “最高级”、 “最佳”、
“顶级”、 “极品” 等广告词
语来误导消费者， 侵害了消
费者的权益。 怀柔工商分局
近期就查处了一起使用极限
用语的违法案件。

典型案情
2016年6月 ， 怀柔工商

分局接到了一份举报情况移
送函， 举报注册在怀柔的某
商贸公司违反 《广告法》 发
布相关宣传内容。 经调查，
该商贸公司在第三方网络交
易平台开设了网上销售旗舰
店， 在宣传某品牌不锈钢餐
厨具中， 使用了 “顶级优质
不锈钢材质， 放心与食物接
触 ” 的宣传用语 ， 违反了
《广告法》 中不得使用 “国
家级 ”、 “最高级 ”、 “最
佳” 等宣传用语的行为。 执
法人员依法责令该公司删除
或更换宣传内容， 并作出罚
款20万元的行政处罚。

工商提醒
经营者在宣传过程中应

客观的、 真实的表述所经营
的商品或者服务， 要确保广
告用语合乎 《广告法》 有关
规定、 广告内容有依据， 避
免因为夸大或者虚假宣传导
致违法行为的发生。 消费者
在选购商品时， 要增强辨别
虚假宣传用语的能力， 对于
不当的宣传内容要求商家提
供相关依据材料， 不要轻易
相信商家不合实际的宣传用
语。

法规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

法》 第九条第三款规定： 广
告 不 得 使 用 “ 国 家 级 ” 、
“最高级 ”、 “最佳 ” 等用
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
法 》 第五十七条第一款规
定： 发布有本法第九条、 第
十条规定的禁止情形的广告
的， 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
令停止发布广告， 对广告主
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
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并
可以吊销营业执照， 由广告
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
文件、 一年内不受理其广告
审查申请； 对广告经营者、
广告发布者， 由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没收广告费用， 处二
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
罚款， 情节严重的， 并可以
吊销营业执照、 吊销广告发
布登记证件。

怀柔分局 孙荣秋

违法使用“顶级”用语
工商查处予以罚款

怀柔工商专栏


